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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北市某醫學中心發生結核病院內感染事件

呼吸照護病房(RCW)、呼吸照護中心(RCC)

、加護病房(ICU)等單位，應特別加強結

核病等呼吸道傳染疾病之院內感染控制

措施與照護人員的防護裝備

呼吸照護病房病人特性均為長期臥床的插

管病患

–使用呼吸器

–管灌飲食

–完全依賴他人照料



呼吸治療的定義

美國呼吸照護學會(AARC) : 

呼吸照護是依據醫囑執行生命支持，

促進健康的專業實務，為心肺系統疾

病病人提供的服務，如診斷性測試、

治療、監測及復健

使用呼吸治療裝置，維持病人呼吸道通

暢，輔助呼吸、協助診斷、改善缺氧

及肺擴張不全、呼吸窘迫、呼吸衰竭

…等症狀



呼吸治療的業務範圍
1. 維持呼吸道通暢之各種照護

2. 各種醫療氣體治療之操作

3. 噴霧或噴藥治療之操作

4. 急救甦醒器之使用與維護

5. 心肺功能相關之檢查

6. 呼吸功能復原照護

7. 居家及慢性呼吸照護

8. 呼吸治療器材之使用與維護

9. 高壓氧氣治療之操作與維護

10.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呼吸照護業務



呼吸治療裝置引起之感染

肺炎、膿胸、菌血症、氣管炎…等

呼吸治療病人，約7.7%會引起肺炎

氣切合併呼吸器使用，66.7%會引起肺炎

使用呼吸器病人，肺炎發生率高出3～21倍

使用呼吸器超過8至10天，感染機率升高

90%



呼吸治療感染管制措施

1. 一般原則

2. 工作人員

3. 病人

4. 呼吸治療相關配備之使用原則

5. 清潔與消毒

6. 環境

7. 器材與物品

8. 各項醫療措施之感染管制

9. 訪客限制



一般原則

1. 組織架構及管制目的(專人、監視制度)

2. RCW的院感監視計畫

3. 感染監視的作法

4. 異常狀況的通報及處理



RCW的院感監視計畫

1. 負責感染管制的組織、人員及人力品質

2. 感染管制的軟硬設施及品質

3. 病人感染防護措施和流程

4. 疫情的通報與處理(含疑似)

5. 其他配合傳染病防治的工作事項



感染監視的作法

1. 感染管制醫師及護理師負責偵測、診斷及

治療，採取必要的感染管制措施；衛生

主管機關訪視輔導，至少每年一次

2. 辦理護理人員及照護員感染管制相關教育

訓練

3. 依據感染監視計畫，執行感染監控、通報

及列管

4. 規劃獨立或隔離空間，供發燒或疑似感染

病人暫留、觀察



異常狀況的通報及處理
1. 異常狀況(群突發事件)應立即通知感染管

制工作人員，評估狀況

2. 必要時應通報轄區衛生主管機關

3. 將疑似個案移至獨立或隔離空間，啟動必

要的感染防護措施

4. 對疑似受汙染的區域及物品，採取適當的

消毒措施

5. 實施疫情調查

6. 採集適當的人員與環境檢體送驗



工作人員

1. 員工健康管理

2. 工作規範

3. 防護用具的使用原則



員工健康管理

1. 任用前需作健康檢查，不可有任何活動

性傳染性疾病如 : 肺結核、疥瘡

2. 每年需作胸部X光檢查

3. 若有發燒、呼吸道感染徵兆之工作人員

，應主動向單位主管報告，戴口罩，

採取適當的治療及防護措施，有傳染

之虞者，應安排休假



工作規範
1. 照顧病人應穿著工作服

2. 遵守洗手的時機與原則

3. 正確使用手套

4. 執行各項侵入性治療應嚴格遵守無菌技術

5. 處理致病微生物前後需以消毒性洗手劑加

強洗手

6. 工友清洗物品時，需戴上手套

7. 預防針扎



防護用具的使用原則

1. 手套使用原則

2. 口罩使用原則

3. 隔離衣使用原則



手套使用原則
1. 手套為附加品，不可用來取代洗手

2. 當手部可能被汙染時必須使用手套

3. 當懷疑手套的完整性遭破壞，或於照顧不同

的病人之間，必須脫除手套並以消毒性洗

手劑洗手

4. 照顧同一人，若執行不同的步驟時(如無菌

步驟及更換傷口敷料)亦要更換手套

5. 拋棄式手套不可清洗後再重複使用

6. 對一般手套(乳膠)過敏的工作人員可使用其

它材質的手套



口罩使用原則

1. 工作人員或住民有疑似呼吸道感染症候

時，應戴口罩

2. 執行侵入性治療、密切接觸之照護或呼

吸道檢查照護時，應戴口罩及手套

3. 口罩僅供呼吸道感染的局部防護，工作

人員仍需遵守接觸感染的各項防護措

施，加強洗手

4. 拋棄式口罩，不可晾乾後再重複使用



隔離衣使用原則

1. 接觸一般的住民及提供非侵入性或密切接

觸之常規照護工作時，不需隔離衣

2. 執行侵入性照護(如 :更換鼻胃管、氣切

管、廔口照護)及密切接觸之治療或照

護(如 : 洗頭、擦澡、淋浴、更換全床

床褥)時，應穿著隔離衣或防護罩袍

3. 防護衣(或罩袍)僅供呼吸道感染的局部防

護，工作人員仍需遵守接觸感染的各項

防護措施，加強洗手



病 人

1. 入院時需作健康評估

2. 需隔離治療之病人、應先轉至隔離房間

3. 定期實施胸部X光檢查

4. 建議接種疫苗，如流感、A肝、B肝、肺鏈

5. 發現法定傳染病，應主動通報、隔離及採檢

6. 傳染病病人必要時應轉診並採適當的防護措

施



呼吸治療相關配備之使用原則-1

1. 呼吸治療裝置依侵入程度分類屬次要醫材

，應採高層次消毒

2. 呼吸器相關配備(潮濕瓶、蛇形管、過濾器)

應定期 (每 7天)更換，並經徹底消洗後採

高層次消毒或滅菌 (巴斯德消毒、高壓滅

菌)

3. 消毒後之裝置應保持乾燥、妥善包裝並適

當貯存



呼吸治療相關配備之使用原則-2

4. 甦醒袋(ambu-bag)應單獨使用，以清潔

塑膠袋包裝

5. 蒸餾水或生理食鹽水，須經滅菌處理

6. 每一病人單獨使用集痰瓶

7. 凝集在蛇形管中的水，應適時清除

8. 傳染性病人集痰瓶應先加入5,000ppm

漂白水，靜置30分鐘後丟棄



清潔與消毒

1. 呼吸器相關裝置(潮濕瓶、蛇形管、過濾器)

2. 喉頭鏡葉、柄

3. 呼吸器 :無法拆卸部分以75%酒精或

5,000ppm漂白水擦拭

4. 門把及扶手 :出現疑似傳染病人時，應以

500ppm漂白水擦拭



呼吸器相關裝置
(潮濕瓶、蛇形管、過濾器…)
1. 清洗 :所有裝置使用後應徹底清洗，髒污不

易清洗者先以清潔劑浸泡

2. 消毒 :以巴斯德消毒法(76°C，30分鐘)消毒

3. 烘乾 :將消毒後之裝置置入烘乾機烘乾

4. 包裝 :工作人員穿隔離衣、戴手套，在鋪有

無菌布單的檯面分類、包裝

5. 貯存 :存放於清潔、乾燥不易受污染之處



喉頭鏡葉、柄
一、喉頭鏡葉

1. 清洗 :以肥皂水或雙氧水(H2O2)去除污漬

2. 消毒 :以高層次消毒劑(如 : 2% 

glutaradehyde(Cidex)、6% H2O2)浸泡20分鐘

3. 沖洗 :以無菌水沖淨

4. 晾乾 :置於不易受污染處晾乾

5. 包裝 :以無菌紗布包妥或置入高壓袋中備用

6. 檢查喉頭鏡燈光時切勿污染接觸病人端，若有

污染需重新消毒

二、喉頭鏡柄 :以75%酒精擦拭後方可供其他病患使用



環 境

1.地板

2.護理站

3.公用廁所及浴室

4.病床及床旁桌椅

5.會客室

6.器械處理槽

7.污物間

8.儲藏室

9.藥櫃或發藥車

10.洗手檯

11.清潔用具

12.洗手設備及廢棄

物處理

13.隔離病房



環 境 ― 1
1. 地板 :

1) 避免以掃帚掃地揚起灰塵

2) 每日以500ppm漂白水擦拭地面

3) 若遭血液、體液、引流物污染時，應立即以5,000ppm

漂白水清潔

2. 護理站 :

1) 桌面應保持整潔，每日以500ppm漂白水擦拭

2) 遭血液或體液污染應立即以5,000ppm漂白水擦拭乾淨

3) 應有足夠的洗手設備、消毒性洗手劑、消毒液

4) 護理站應規劃為”清潔區”。工作人員未經脫除手套、

洗手及脫除隔離衣(或罩袍)不得進入清潔區

5) 應與更衣室、用餐地點、污物處理室作適當的區隔，

降低交互感染風險



環 境 ― 2
3. 公用廁所及浴室

1) 每日以5,000ppm漂白水清洗

2) 隨時保持廁所之清潔

3) 門窗每星期使用500ppm漂白水擦洗一次

4. 病床及床旁桌椅

1) 每日以500ppm漂白水擦拭

2) 若沾有血跡、引流物…等，則以

5,000ppm漂白水隨時擦洗

3) 個案轉出或出院時，病床及床旁桌徹底

的使用500ppm漂白水清潔



環 境 ― 3

5. 會客室

1) 每天以清水擦拭桌椅

2) 隨時保持環淨整齊清潔

6. 器械處理槽

1) 每天以500ppm漂白水清洗

2) 清洗完器械再清洗一次

3) 隨時保持處理槽周邊之檯面的清潔及

乾燥



環 境 ― 4

7. 污物間

1) 每天先用清水清洗再用500ppm漂白水

消毒

2) 隨時保持清潔及檯面之乾燥

3) 污物桶應加蓋並作適當的分類

8. 儲藏室

1) 隨時保持置物櫥櫃及檯面之清潔乾燥

2) 儲藏室應與污物室作適當的區隔



環 境 ― 5

9.藥櫃及發藥車

1) 隨時保持藥櫃及發藥車檯面之清潔乾燥

2) 藥品之儲放應確實保持清潔、乾燥、無污

物之虞

10.洗手檯

1) 每天先用清水清洗再用500ppm漂白水消毒

2) 隨時保持清潔及檯面之乾燥



環 境 ― 6

11.清潔用具

1) 擦拭污染物之抹布或拖把應與清潔用品分開

2) 洗器械用之水桶應與清洗地板…等之水桶分

開

3) 清潔用具使用後清洗乾淨，置於固定之位置

晾乾

12.洗手設備及廢棄物處理 :應有足夠數量的設備

及物資，動線規劃合乎感控原理

13.隔離病房 :符合設置標準



器材及物品

1.醫療用品

2.換藥車

3.儀器

4.衣物及布單

5.其他器材

6.推車、推床、
輪椅和點滴架

7.廢棄物處理



器材及物品― 1

1. 醫療用品

1) 無菌物品應存在於清潔乾燥處，並依

有效日期排定使用順序，過期未用

物品須重新滅菌方可使用

2) 可重複使用之醫材用後應先清洗再滅

菌處理

3) 清潔物品與污染物品應分開放置且有

明顯區隔



器材及物品― 2
2.換藥車

1) 換藥車應每日整理並檢視車上無菌敷料及

器械有效期限，若有過期應丟棄或重新

滅菌處理

2) 無菌敷料罐、泡鑷罐應定期更換、滅菌。

泡鑷罐內不須放置任何消毒液

3) 取用換藥車上敷料罐之無菌敷料須以無菌

鑷子夾取

4) 換藥車上之無菌物品若有污染，應即丟棄

或經滅菌處理後方可使用



器材及物品― 3
3. 儀器

1) 經常檢查並維持儀器表面的清潔乾燥

2) 使用過之儀器或傳導線應以75%酒精或500ppm漂白水

擦拭後方可供其他病人使用

3) 若遭血液或體液污染時應立即以消毒液擦拭

4.衣物及布單

1) 有髒污應隨時更換

2) 污染之衣物及布單應置於污衣車內

3) 遭傳染性物質污染之衣物及布單應另行裝袋、封口，

並標示「感染物品」再送洗衣房

4) 不可使用更換下之衣物、被單、包布代替拖把或抹布

，擦拭地面或桌面



器材及物品― 4
5. 其他器材

1) 聽診器 :每次使用前以75%酒精擦拭

2) 灌食用具 :不同個案間不宜共用，並應經常維持清

潔乾燥。罐食住民應主動監測記錄個案消化及

排泄狀況，腹瀉個案應採取立即的腸胃道感染

防護措施

3) 便盆、尿壺 : 不同個案間不宜共用，並應經常維

持清潔乾燥。用後須經消毒方可供其他病人使用

6.推車、推床、輪椅和點滴架 :應隨時保持清潔，有污染

之虞時應以消毒劑擦拭。推床用床罩、被單應定期

更換，如有髒污或疑似感染個案使用後應即更換

7.廢棄物處理 :依廢棄物分類處理規定辦理



各項醫療措施之感染管制

1. 傷口照護

2. 導尿管放置 :遵守無菌技術及留置尿管

之感染管制措施

3. 留置氣切、氣管內插管及使用呼吸器病

人之護理 :呼吸治療之感染管制措施

4. 處理病人之血液、體液、引流物及排泄

物 :立即以消毒性洗手劑洗手



傷口照護― 1

1. 工作人員應經常檢視傷口情形，敷料滲濕

時應立即更換

2. 傷口懷疑感染時，應採集檢體作細菌培養

3. 接觸傷口前後必以消毒性洗手劑洗手，以

減少微生物藉由工作人員雙手造成病人

間交互感染的機會



傷口照護― 2
4. 換藥過程注意事項 :

1) 工作人員換藥時應遵守無菌原則執行「換藥技
術」

2)  更換傷口敷料時，除非戴無菌手套，否則應採
「不接觸技術」，避免以手直接接觸傷口，
而以無菌鑷子或其他器械操作

3) 換藥過程中，無菌物品若遭污染應即丟棄或重
新滅菌後方可使用

4) 換藥時，不可面對未覆蓋敷料之傷口說話、咳
嗽或打噴嚏

5) 換藥工作不可與病房之清掃及床單之更換同時
進行

5) 換下之敷料應直接置入塑膠袋內，換藥結束後
紮緊塑膠袋，丟入「感染性可燃」之垃圾桶



訪客限制

1. 訪客進入單位前應先經護理站許可

2. 訪客進入探視病患前後應先洗手

3. 訪客不可接觸病患傷口及醫療物品

4. 低抵抗力及罹患傳染性疾病者，應避

免探視病人

5. 寵物禁止進入




